
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

沪教委德〔2022〕6号
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
家长学校建设标准》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各有关委、局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：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教育重要论述，根据全国妇联、教育部和中央文明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妇字〔2011〕2号）、教育部《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基一〔2015〕10号）和市教委等四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教委德〔2017〕7号）等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对本市中小学（含中职校）、幼儿园家长学校（以下简称“家长学校”）的规范管理，保障家长学校工作有效开展，市教委制定了《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建设标准（试行）

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 2022年1月29日


附件
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建设标准
（试行）
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建设要求

	

A
组织管理

	A1
组织机构

	（1） 将家长学校建设纳入学校工作总体部署，纳入学校规划、计划和总结中。学校家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每学期至少召开2次会议，推进家长学校工作。
（2）幼儿园、中小学（含中职校）家长学校校长由园长或者校长（书记）担任，并设立专职人员负责家长学校日常管理工作；聘请家长代表、专业人士等共同参与家长学校建设。

	
	A2
规范管理
	（3）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建立家长学校教学管理、教师研修、学员学习、档案管理、建设评价等工作台帐。
（4）建立家长学校资源引入、服务社区等联动支持制度。

	
	A3
条件保障
	（5）家长学校一般要有名称、有挂牌标识；管理人员、外聘教师等有相对固定的办公场所。
（6）家长学校硬件配置、师资队伍建设、课程开发和研究等工作经费纳入学校年度预算，保障工作开展。

	
B
课程教学
	
B1
课程内容

	（7）根据国家及本市家庭教育指导大纲，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，科学设计教学内容，针对不同年级、不同家庭和关键时段家庭教育指导重点与难点，建立基础课程、专题课程和个性化课程。
（8）教学内容应涵盖党的教育方针、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；幼儿和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、亲子关系与家风建设，以及与家长对孩子实施道德品质、身体素质、生活技能、文化修养、行为习惯、心理健康、安全素养等方面教育所需的理念、知识和方法。

	
	B2
教学实施

	（9）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，以集体授课为基本形式，运用互动式、案例式、体验式教学及个别咨询等多种方式。每年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家庭教育实践活动不少于4次，其中原则上每学期开学前1周要安排1次集体授课，每次不少于45分钟。
（10）建立覆盖全体学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学习档案，包含学员名册、过程记录等内容，建档率达100%。对特殊家庭实施个案研究和跟踪指导。

	
	B3
效果评价
	（11）每次教学实施后要进行家长满意度调查，及时调整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。
（12）以学员学习档案为抓手，探索家长学校学分制，每学年对优秀家庭及时进行宣传。

	
C
队伍
建设

	C1
队伍结构
	（13）建成以学校教师和法律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家庭教育、德育、公共安全等领域专业人士共同参与，专兼职相结合，稳定的家长学校师资队伍。

	
	
C2
队伍研修
	（14）将家庭教育指导专题培训纳入师资培训内容，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面向全体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培训。
（15）家长学校核心团队每学期至少开展2次集体备课或研修活动。

	
	C3
队伍激励
	（16）把参与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情况纳入教师年终考核，并匹配绩效激励。
（17）对家长学校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管理者和指导者进行宣传。











	抄送：各中等职业学校、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、上海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。

	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
	2022年2月7日印发
	



1

—  1  — 


 

―

 

 

1

 

 

―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

件

 

 

 

沪教委

德

〔

20

22

〕

6

号

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

印发《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

 

家长学校建设标准》的通知

 

 

各区教育局，各有关委、局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：

 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和

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教育重要论述，根据全国妇联、教育部和中央

文明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妇字〔

2011

〕

2

号）、教育部《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基一〔

2015

〕

10

号）和市教委等四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》（沪教委德〔

2017

〕

7

号）等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对本市中小学（含

中职校）、幼儿园家长学校（以下简称“家长学校”）的规范管理，

